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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3·5”一般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0 年 3月 5日 15时 29 分许，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 R134a

（四氟乙烷）生产装置氯化氢分离塔（编号 T21101）发生闪爆事

故，造成 2人死亡、5人轻伤。

事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

批示要求全力救治伤者，做好死伤者家属安抚工作；彻查事故发

生原因，举一反三，组织对全市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行排查整

改，消除安全隐患。省应急管理厅专门派出工作组到我市指导救

援善后和事故调查处理及整改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法律法规规定及《广东

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对韶关市乳源

东阳光氟有限公司“3·5”分离塔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挂牌督办的

函》（粤安办函〔2020〕37 号）精神，2020 年 3 月 6 日，市政府

成立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华旭初为组长的乳源东阳光氟有限

公司“3·5”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

第二十二条规定，调查组聘请朱江安等 7位同志为事故调查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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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询问笔录和专家论证，

查明了事故发生单位的基本情况、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的原因等，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有关责任人

和单位的处理建议，分析了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和教训，提出

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基本情况

（一）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

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由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与乳源东阳光电化厂合资建设，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出资占注册资本 85%；乳源东阳光电化厂出资占注册资本 15%。

注册地址：乳源瑶族自治县开发区氯碱特色产业基地，注册资本

为叁亿伍仟万元，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肖前进，成立日期：2011 年 07 月 11 日，营业期限：长期，经营

范围：研发、生产、销售：制冷剂、氟精细化工、盐酸、氢氟酸、

氟树脂、氟膜。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制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公司在职员工 390 人，目前生产能

力分别是：R32（二氟甲烷）3万吨/年，R125（五氟乙烷）2万吨

/年，R134a（四氟乙烷）1万吨/年。

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取得原韶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核

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2017 年 7 月 26 日至 2020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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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R134a（四氟乙烷）制冷剂项目情况。

1.项目基本情况。R134a（四氟乙烷）制冷剂项目是技术改造

项目，由 2014 年建设的 1万吨/年 R125（五氟乙烷）生产装置改

建，该项目分别于 2017 年 7 月 22 日和 2018 年 1 月 29 日取得了

原韶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

条件审查意见书》和《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意

见书》。2020 年 1 月 9 日，市应急管理局对该项目 1万吨/年四氟

乙烷装置试生产（使用）方案进行了备案（韶危化项目备字〔2020〕

1 号)。该项目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开始投入生产；2 月 3 日，由

于催化剂活性下降等原因，该公司停机检修；3月 4日对 R134a（四

氟乙烷）装置进行了打压试漏，3月 5日恢复投料生产。该项目实

行三班三运转，产品及生产规模见表 1。

表 1 生产规模

序
号

名称
危险化
学品目
录序号

火灾
危险
性分
类

生产规
模

（t/a）

最大储
量（t）

储存场所 备注

1
四氟乙烷

（R134a）
- 戊类 10000 330

R134a 储罐

区
主产品

2 盐酸（31%） 2507 戊类 32700 1090 盐酸罐区 副产品

3 氢氟酸（5%） 1650 戊类 20 50 m³
氢氟酸储

罐
副产品

本项目原辅材料及用量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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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原材料用量及用量表

序
号 名称

危险
化学
品目
录序
号

火灾
危险
性类
别

年
用
量
（t
）

最
大
储
量
（t
）

储
存
场
所

包
装
方
式

运
输
方
式

来
源

1
无水氟化氢
（99.90%）

756 戊类
780
0
205
4

氟
化
氢
罐
区

储
罐
储
存

汽
运、
槽
车

外
购

2
三氯乙烯
（99.80%）

1866 乙类
124
20

102
2

三
氯
乙
烯
罐
区

储
罐
储
存

汽
运、
槽
车

外
购

3
催化剂（氟化
铬）

748 戊类 50 — —
不
储
存

桶
装

自
制

4
氢氧化钠
30%

1669 戊类 500
23.
4

罐
区

储
罐
储
存

汽
运、
槽
车

东
阳
光
电
化
厂

5 分子筛 — 丙类 20 — —
不
储
存

汽
运

外
购

注：催化剂为循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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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134a（四氟乙烷）生产装置的区域位置图。乳源东阳光氟

有限公司位于广东韶关市乳源经济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园区位

于乳源瑶族自治县东南方向原乳源林科所山坳地段，四面环山，

距离县城 12 公里，毗邻国道 G323 线和京珠高速公路，其位置如

图 1：

图 1 装置位置图

3.R134a（四氟乙烷）生产装置工艺。

（1）工艺流程图见图 2。

图 2 工艺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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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134a（四氟乙烷）工艺流程简述。

①催化剂活化，催化剂加入活化装置，通入氟化氢对催化剂

进行活化，产生的尾气采用水吸收生成氢氟酸（5%）作为副产品。

②原料 TCE（三氯乙烯，下同）至一反混合器与从高温换热

器而来的二反物料混合后进入一反预热器，经一反预热器进入第

一反应器。在第一反应器内完成第一步反应，然后经低温换热器

与来自一分塔釜物料换热后，再进入 HCl 塔进料冷却器，进一步

冷却后进入 HCl 塔。在 HCL 塔中，HCl 经塔顶冷凝器后去制酸系统。

塔釜物料经冷却器预冷后，经一分塔进料泵打入一分塔。一分塔

中的液相 HFC-134a（四氟乙烷，下同）由塔顶出料口经一分塔回

流泵送至水洗塔进行洗涤，塔釜物料与补加的 HF 混合后经低温换

热器换热后进入二分塔。在二分塔内，经分离由塔釜排出含有 H2O、

TCE 等的重组分，HF、HCFC-133a（氯三氟乙烷，下同）按规定料

比经塔顶采出，再经蒸汽加热器、高温换热器及二反预热器进入

第二反应器完成第二步反应。

③在 HCL 精制塔分离出大部分 HCl 气体。经水洗、中和碱洗

除去残留的 HCl、HF 气体后，经脱气、精制、干燥、吸附，最后

制得纯制品 R134a,同时副产的 HCL 气体经石墨降膜吸收器用水吸

收制得工业盐酸外销。

④反应产物出第二反应器经高温换热器后，与补加的 TCE 在

一反混合器混合后进第一反应器，完成逆向反应循环。粗品经过

水碱洗，在脱气塔中脱去轻组分，脱气塔塔釜物料经过精馏、干

燥、吸附得到合格的产品 HFC-134a。

CCl2=CHCl+3HF CF3-CH2Cl+2H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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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3-CH2Cl+HF CF3-CH2F+HCl

4.R134a（四氟乙烷）自动化控制情况。R134a 装置采用了自

动化控制系统，自动化控制与安全联锁以集中监视、参数记录、

自动调节、信号报警、安全联锁保护为主，采用 DCS 分散控制系

统为基础的自动化控制及 SIS 安全仪表系统，对现有工艺生产的

主要反应过程实现数据采集、过程监视、参数记录、自动调节、

信号报警、安全联锁等功能。

5.R134a（四氟乙烷）生产装置人员配备情况。R134a（四氟

乙烷）装置三班三运转，每班 12 人，其中正副班长各 1人，内操

4人，外操 6人。

6.R134a（四氟乙烷）操作规程简介。操作程序见表 3。
表 3 反应系统开车操作程序

序号 内容 控制点

1 氯化氢分离塔加料
通过产品塔或事故塔加

料

2 产品分离塔加料 HF 量：1000kg

3
二分塔加料 二反温度：330℃

一反床层：270℃

4 反应器催化剂熏制

5

各塔升温、升压：

（1）二分塔升温、升压；

（2）氯化氢分离塔升温、升

压；

（3）产品塔升温、升压

6

建立反应系统物料循环：

（1）物料流向；

（2）二分塔顶采出；

（3）反应器进料、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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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氯化氢分离塔进料调

整；

（5）产品塔进料；

（6）产品塔调整、塔釜出料；

（7）二分塔进料、调整

7 反应系统投三氯乙烯

8

投三氯乙烯后反应系统的调

节

（1）氯化氢分离塔的调节

（2）产品塔的调节

（3）二分塔的调节

（4）反应器的调节 一反床层：280±3℃

二反床层：340±3℃

9
投三氯乙烯、HF 量的控制 三氯乙烯：＜2000kg/h

HF：小于 1200 kg/h

（三）R134a（四氟乙烷）生产装置设备类型。R134a（四氟

乙烷）主要生产装置设备类型有：反应器、熔盐槽、加热器、分

离塔、提纯塔、冷凝器、预热器、加料槽、计量槽、加料泵、回

收泵、计量泵等。

（四）事故设备情况。氯化氢分离塔（T21101）规格型号为

DN1000*10*38350，内设置有八段填料，其中七段填料为不锈钢波

纹规整填料，最下层填料为鲍尔环填料。氯化氢分离塔在装置中

功能:用于分离前工序反应装置中产生的氯化氢气体。氯化氢分离

塔 T21101 的结构示意图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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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氯化氢分离塔 T21101 的结构示意图

（五）现场勘验情况。

1.氯化氢分离塔。氯化氢分离塔九层的封头炸飞（见图 4），

封头飞到水平距离约 28 米外的西南面公共管廊上（见图 5），封

头与塔身的连接螺栓一共有 36 颗 M24，全部被拉断或剪断（见图

6），塔身 7层段轻微鼓包（见图 7），塔身 5－7层的塔身筒体法

兰金属缠绕垫穿刺（见图 8），塔内填料飞出散落在装置周边及屋

顶上（见图 9），塔底基础部分受损（见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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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封头炸飞后的氯化氢分离塔顶部（第九层）

图 5 塔顶封头被炸飞到管廊上面

封头跌落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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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螺栓损坏类型有：拉伸断裂、拉断、螺帽脱落、螺杆弯曲拉断

图 7 氯化氢塔塔身变形（第七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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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氯化氢分离塔 T21101 筒体法兰金属缠绕垫穿刺

图 9 氯化氢分离塔 T21101 内填料四处洒落

保温碎片

填料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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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氯化氢分离塔 T21101 塔底基座损坏

2.装置平台。九层平台的玻璃钢栅格板破损（见图 11）、十层

平台破损约 10 平方米（见图 12）。

图 11 爆炸后的氯化氢分离塔（九层）



— 14—

图 12 爆炸后的氯化氢分离塔（十层）

3.气液分离罐、阀门。现场勘验氯化氢气液分离罐外观未见

到明显破坏，气相管上的衬氟阀门炸开（见图 13）和管线上法兰

薄弱处断裂（见图 14）。

图 13 V21107 氯化氢分液罐的气相管上的衬氟阀门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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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管线上法兰薄弱处断裂

4.其他。装置十层平台上面遗留有 1 台直流电焊机（型号：

ZX7-315I），距离爆炸塔身距离在 1 米以内，波纹钢板楼面有明

显打火痕迹。具体情况见图 15。

图 15 装置十层平台上面遗留电焊机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2020 年 3 月 5 日上午 8时 40 分许，现

场操作人员林卫平和余前跃检查阀门状态，检查完毕后，并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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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S室进行下一步操作，DCS操作人员钟振按照开车方案进行操作；

9时 10 分许，二分塔开始进 HF，进行升压试漏；现场操作人员针

对二分塔进行试漏，未发现漏点，并汇报 DCS 室；同时将事故槽 B

槽压入产品塔，产品塔按照操作要求进行升压操作；10 时 2 分将

产品塔内含有不能冷凝气体通过产品塔排不凝性气体调节阀排至

HCL 塔，11 时 5 分 HCL 塔压力上涨至 0.17MPa 时，DCS 通知现场操

作人员进行试漏；现场人员汇报未发现漏点；10 时 47 分 DCS 人员

通知现场操作人员打开二分塔塔顶采出调节阀流量计上下切阀打

开，10 时 50 分 DCS 人员缓慢打开二分塔塔顶采出调节阀进行熏制

并升压试漏；15 点反应系统压力升至 0.41MPa，DCS 操作人员打开

HCL 塔进料切断阀，通知现场人员缓慢开启 HCL 塔进料手阀；15

时 24 分，HCL 塔压力与反应器压力持平；15 时 28 分左右，车间

主任李永峰和生产副厂白卫刚在 DCS 室，查看趋势图，了解开车

情况；15 时 29 分左右，位于 R134a 生产装置的氯化氢分离塔九层

封头发生爆炸，事故发生时，陈文明、马志超正在氯化氢分离塔

十层平台进行点焊补修楼板作业，钟小明、许小雄、林卫平、陈

建周、江细福和李明等 6 人在六层平台进行塔节抱箍作业，李文

彬和李绍锋在二层平台补修楼板作业；事故造成陈文明和马志超 2

人死亡，造成钟小明、许小雄、陈建周、江细福和李文彬等 5 人

受轻伤。事故发生时氯化氢分离塔人员站位示意如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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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事故发生时氯化氢分离塔人员站位示意图

（二）伤亡人员分布位置情况。

1.死亡人员分布。事故发生后，马志超躺在 R134a 生产装置

西南侧路面上（距离装置约 15 米），陈文明躺在氯化氢分离塔的

十层平台东北侧。

2.受伤人员分布。钟小明、许小雄、陈建周、江细福和李文

彬等 5人受轻伤，事故发生后都自行撤离现场。

（三）事故应急处置基本情况。

1.事故应急处置过程。2020 年 3 月 5 日 15 时 29 分许，乳源

东阳光氟有限公司四氟乙烷（R134a）生产装置氯化氢分离塔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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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听到爆炸声音后，正在办公室开会的肖前进总经理和在 DCS

室的白卫刚副总经理迅速赶到现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通知乳

源东阳光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开展现场救援。15 时 31 分 R125

车间主任通知 DCS 操作人员关闭各塔器连接阀门，打开各塔再沸

器放净，系统降压同时清点 R134A 装置现场人员人数。15 时 35

分，10 名应急队员佩戴好空气呼吸器进入现场搜救受伤人员。15

时 40 分，现场搜救出 5名受伤人员，立即向 110、120、119 报警

并展开紧急救护，同时现场发现 2名员工遗体。

15 时 34 分，乳源瑶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桂辉接到乳源

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黄永久电话报告，立即带领陈粤、李献文两名

副局长及应急工作人员于 15 时 45 分到达事故现场查看情况，同

时将情况报告县委、县政府；15 时 48 分，乳源瑶族自治县消防救

援大队 2辆消防车，14 名消防员到达现场，同时乳源瑶族自治县

生态环境局有关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对环境气体进行监测分析，

事故现场空气未造成污染。15 时 51 分，医疗救护车到达现场，5

名受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经核实，事故造成 2人死亡，5人受伤，

受伤人员全部送往医院救治。

15 时 51 分，县委书记钟沛东到达事故现场开展指挥救援处置

工作；原县长邓志聪、原常务副县长许益云分别于 16 时 10 分、

16时 00分到达事故现场开展指挥救援处置工作。16时 17分左右，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接到乳源瑶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陈

粤电话报告后，马上向常务副市长华旭初报告，市应急管理局局

长王刚、副局长洪益林及危化科工作人员于 16 时 50 分到达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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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17 时左右，常务副市长华旭初到达事故现场；原市长殷焕

明于 18 时左右到达事故现场，了解事故应急处置情况和伤员救治

情况，并对伤员救治及事故调查工作作出了指示批示。省应急管

理厅厅长王中丙接到报告后，立即指示相关处室同志到达事故现

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

经核实，事故造成 2人死亡、5人受轻伤，受伤人员全部送往

医院救治。

乳源东阳光危化应急救援队出动工具车 1 台，运输车 1台，

应急队员 10 人；乳源瑶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出动 2辆消防车，

14 名消防员到达现场；乳源瑶族自治县生态环境局出动环境气体

监测车 1 台；韶关市粤北医院及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共出动

救护车 5台。

2.事故应急处置评估结论。乳源瑶族自治县委、县政府坚决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指示批示，及时

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组织公安、消防、卫生健康、生态环境、民

政、应急等部门开展应急处置；事发企业现场救援处置措施得当，

成立现场指挥部，企业领导靠前指挥，善后工作有序，在事故应

急处置中无次生灾害、无衍生事故发生。

（四）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此起事故共造成陈文

明和马志超 2人死亡,造成钟小明、许小雄、陈建周、江细福和李

文彬 5 人受轻伤。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

（GB6721—1986）有关规定统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4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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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及相关因素分析。

1.直接原因。

（1）企业作业人员没有严格按操作规程用氮气对氯化氢分离

塔吹扫，造成塔中有空气。

（2）反应系统催化剂再生过程没有按操作规程作业，使用压

缩空气带入水分与通入反应器系统的氟化氢产生氢氟酸，氢氟酸

腐蚀设备及管道产生氢气，在氯化氢分离塔内与空气形成爆炸性

混合气体。

（3）违规电焊作业使氯化氢分离塔内不锈钢填料与设备筒体

产生电位差引发放电，导致氢气闪爆。

2.相关因素分析。

（1）氢气。

①水的产生：事故装置在使用压缩空气对催化剂活化过程中，

违规操作（实际活化时间远超规程规定，达到了 21 天），压缩空

气中的水份冷凝后，残留在反应系统装置中。经事故调查组测算，

产生水约 28 公斤。

②氢气的产生：2020 年 3 月 5 日 9 时许，装置投料通入氟化

氢，氟化氢与水形成的氢氟酸，氢氟酸在装置内与设备、管道等

金属发生反应（腐蚀）产生氢气。经测算产生氢气约 23 立方米。

（2）空气（氧气）。

事故装置氯化氢分离塔（爆炸部位）开车前，未严格执行操

作规程要求进行氮气置换，造成氯化氢分离塔内含有空气（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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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5 日 15 时许，操作人员打开阀门在装置产生的氢气进入

氯化氢分离塔，与塔内空气（氧气）混合形成爆炸性气体（氢气

爆炸极限范围 4%-75%）。

（3）点火能量。

装置开车前，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违反《试生产方案》要

求，未“确认所有装置及配套工程全部施工完毕”；开车期间，仍

安排工人在氯化氢分离塔装置顶部（装置 10 层）平台进行电焊作

业，电焊作业产生杂散电流（进而产生电火花）引爆爆炸性气体

（氢气最小点火能量是 0.02mJ，极低的能量即可引爆氢气与空气

混合形成的爆炸性气体）。

企业违章指挥违章操作凑齐了造成爆炸的三个主要条件，导

致爆炸事故。

（二）间接原因。

1.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一是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对下属企业的监管不到位，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董事

长长期在东阳光研究院工作，在事故企业的工作时间少，监管责

任缺失。二是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安全管理工作不到位，企业

主要负责人未对 R134a 装置进行“三查四定”前便同意二次试车；

安全总监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未能及时制止、纠正违章作业，

试生产及疫情期间未对动火安全作业证进行提级管理；生产副总

未能辨识系统产生氢气积聚的风险，开停车方案和操作规程中未

明确规定在开车前用氮气置换，未落实装置试生产二次开车前的

“三查四定”工作，没有及时停止车间动火作业仍下令开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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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副总与生产系统完全脱节，未履行设备监管职责，监管流于形

式。三是生产现场安全管理工作不扎实，R134a 车间主任未能辨识

系统产生氢气积聚风险，开停车方案和操作规程中未明确规定

R134a 生产装置在开车前用氮气置换，未落实装置试生产开车前的

“三查四定”工作，明知车间有动火作业仍盲从执行开车指令；

R134a 车间副主任未能认真组织 R134a 装置试车前准备工作，生产

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维修车间主任履行对维修人员及工作任务

的跟踪监管不到位。

2.试生产组织混乱、违规作业。一是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

在前期试生产停车进行调整时，未组织研究分析原因；重新开车

前，未严格执行《R134a 试生产方案》，存在未采用氮气吹扫、未

指定消项表和落实消项管理等突出问题。二是乳源东阳光氟有限

公司在试生产二次开车前，未严格执行《R134a 试生产方案》，出

现领导小组主要成员不在现场、未进行试生产前针对性演练，未

提级签发作业证等问题，未按《R134a 试生产方案》要求停止现场

与试生产无关的其他作业等问题。三是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没

有严格执行行政管理部门有关疫情防控期间原则上不安排动火作

业的要求，事发当天开车投料时，安排多名工人在装置作业平台

进行电焊等动火作业，装置区域人员聚集、交叉作业，导致风险

叠加。

3.企业管理体系不完善且未严格执行。一是未建立行之有效

的安全管理体系，且执行松懈，其管理模式难以适应聚集性的流

程化产业，更无法支撑起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张。二是企业操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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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不完善，原操作规程中干燥过程使用压缩空气进行吹扫，存在

明显的本质安全问题。三是执行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到位，

作业审批和现场监督管控不严、试车管理松散，对装置正处于试

生产阶段且超长时间停车调整可能的风险认识不足，且未按新装

置首次试生产流程要求操作；《R134a 试生产方案》无气体监测具

体内容，且未严格按方案要求对员工进行培训；设备维修管理与

生产管理完全脱节，导致试生产期间存在交叉作业。

（三）事故性质。经调查认定，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3·5”

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建议

（一）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理意见建议。

1.李义涛，男，1981 年 9 月出生，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董

事长，长期不在岗，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建议由市应急管

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

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①
，对李义涛给予行政处罚；并建

议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免去李义涛董事长职务。

2.肖前进，男，1976 年 11 月出生，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法

人代表、总经理，主要负责人，负责公司的安全生产管理全面工

作，作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公司的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

到位、安全生产管理混乱、安全风险辨识不到位负有领导责任，

未组织审查《R134a 试生产方案》和违规审批动火作业，未及时督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

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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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检查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②
，对事故的发生负主要领导责任；

建议由市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

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③
，对肖前进给予

行政处罚；并建议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免去肖前进总经理职务。

3.白卫刚，男，1980 年 5 月出生，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作为安全生产直接责任人，对公司的安全生产责任制落

实不到位、安全生产管理混乱、安全风险辨识不到位负有领导责

任，未组织审查《R134a 试生产方案》和违规审批动火作业，未及

时督促、检查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④
，对事故的发生负主要领导

责任；建议由市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⑤
，对白卫刚

给予行政处罚；并建议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免去白卫刚副总经

理职务。

4.李家文，男，1968 年 2 月出生，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设

备副总经理，设备管理与生产系统完全脱节，未履行设备安全生

产监管职责，监管流于形式，建议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免去李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
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

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

款；……。”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

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

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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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设备副总经理职务。

5.姜延庆，男，1979 年 10 月出生，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安

全总监，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不到位，未能及时制止、纠正违

章作业，试生产及疫情期间未对动火安全作业证进行提级管理，

建议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免去姜延庆安全总监职务。

6.李永峰，男，1980 年 12 月出生，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主任，未能辨识系统产生氢气积聚的风险，开停车方案和

操作规程中未明确规定 R134a 生产装置在开车前用氮气置换，未

落实装置试生产开车前的“三查四定”工作，明知车间有动火作

业仍盲从执行开车指令，建议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免去李永峰

车间主任职务。

7.钟小明，男，1992 年 5 月出生,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副主任，未能认真组织 R134a 生产装置试车前准备工作，生

产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建议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免去钟小明

生产车间副主任职务。

8.李群，男，1975 年 11 月出生，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维修

车间主任，履行对维修人员及工作任务的跟踪监管不到位，建议

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免去李群维修车间主任职务。

9.张红伟，男，1972 年 5 月出生，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

生产、经营工作，对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不到位、安全生产管理混乱等问题监督不到位，建议由韶关市

应急管理局约谈张红伟，提醒其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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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单大定，男，1972 年 4 月出生，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乳源东阳光电化厂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分管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对乳源

东阳光氟有限公司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安全生产管理

混乱等问题监督不到位，建议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免去单大定副总经理职务。

11.建议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乳源东阳光氟

有限公司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对其他有关责任人按单位内部规定进

行处理，并将处理情况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二）对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建议。

12.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安全生

产管理管理混乱，安全风险辨识不到位，安全意识淡薄，违章指

挥和违章操作
⑥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
⑦
，建议由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给予行政

处罚。

13.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下属企业的监管不

到位，建议责成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市政府作出

深刻检查，认真总结和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安全生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

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

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

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

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



— 27—

产工作。

五、监管部门监督管理情况

韶关市和乳源瑶族自治县两级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乳源东阳光

氟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市、县两级应急管理部门

相关工作人员监督管理中正常履职，建议认真反思、总结和吸取

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监管，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

六、事故教训及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事故教训。

1.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一是存在重经济效益、

轻安全生产的错误思想，在不具备投料生产的情况下强行组织生

产；二是岗位责任制落实不到位，董事长职位与工作岗位长期不

配备；三是安全管理不到位，生产现场管理混乱，边投料边动火，

装置区域人员聚集、交叉作业、风险叠加。

2.企业安全生产意识淡薄。一是生产过程中存在侥幸心理，

开车方案未经公司各相关部门认证和会审，没有把二次开车按试

生产开停车对待；二是安全生产意识淡漠，没有严格落实动火作

业申请许可证制度，违规审批动火作业和指挥从业人员违章作业；

三是员工安全意识普遍淡薄，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岗位员工对

开车安全操作规程了解甚少，未认识到生产装置开车期间严禁交

叉作业。

3.企业安全生产风险辨识和管控不到位。一是对催化剂活化

操作风险和生产过程可能产生爆炸性气体、动火作业的风险辨识

和管控不到位；二是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系

列企业在以自我管理为主的历史模式下，外部压力不足，内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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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因循守旧、安于现状，没有意识到企业自身快速发展可能带

来的安全管理风险；三是对安全生产工作认识不足，自认为建设

项目能通过专家评审和行政审批流程就安全了，对运营安全生产

过程的动态风险辨识不够。

4.员工培训教育缺乏针对性。一是员工安全意识普遍淡薄，

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岗位员工对开车安全操作规程了解甚少，

未认识到生产装置开停车严禁交叉作业；二是对员工安全交底不

到位，未明确告知作业过程风险，未开展培训让员工知道试生产

投料过程动火作业的危险性；三是公司管理层技术能力不足，经

验主义思想严重，导致管理意识和行为不到位。

（二）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1.建立科学有效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的上级公司，要树牢安

全发展理念，坚守安全红线，建立科学有效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加大对下属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的管理力度；加大安全投入，提

高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做到不安全不生产；要深刻反思暴露出的

问题和事故教训，对所有下属企业部署开展全面安全生产治理整

顿，彻底治理隐患；要以“3·5”事故为典型案例，组织所有下

属企业开展“事故教训大剖析大反思大整治”活动，警示教育员

工遵章守纪、杜绝三违。

2.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

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法定代表人、董事

长、总经理同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必须在岗依法履行安全生

产主要负责人责任，研究安全生产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监督安全

生产制度的执行。公司其他分管领导对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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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直接负责，对分管范围的重点部位、重点问题要一一过问，一

一落实管理措施，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生产作

业过程中各级各类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

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等安全生产执行力。

3.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和安全风险辨识及管控。乳源东阳光氟

有限公司要按照《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导则》

和《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企业深度检查表》等要求，全面开展地毯

式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经常性地组织开展反“三违”活动，重点

检视是否存在生产现场交叉作业、违章审批特殊作业、违反安全

操作规程等情形，强化关键环节作业安全管理，要彻底做到“不

安全坚决不作业，不安全坚决不生产”。要全面辨识生产工艺、设

备设施、作业环境、人员行为和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风险，

特别要完善催化剂活化安全操作规程中，从制度、管理、技术、

应急、操作、教育等方面进行有效管控。

4.提升自动化控制程度，强化企业本质安全水平。乳源东阳

光氟有限公司要加大安全生产投入，进一步提高生产装置自动化

控制程度、完善安全仪表系统，生产装置、一二级重大危险源的

危险化学品罐区要完善安全风险预警监测监控系统。采取机械化、

自动化等措施，严格控制生产现场操作人数，确保自动化控制系

统装备和使用率达到 100%,提升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自动化控制

水平，提高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5.严格落实危险作业许可证制度。必须建立危险作业许可证

制度，对易燃易爆场所动火作业、受限空间作业等危险作业实行

许可制度，明确作业范围和作业时间，明确作业前的检查和安全

保障措施，做好应急处置措施，确保人员安全。企业要建立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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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许可考核制度，对危险作业的审批执行实施监督、检查和考

核。

6.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乳源东阳

光氟有限公司要加强企业员工的安全培训教育，确保持证上岗，

提高员工法律意识、安全意识、岗位风险辨识能力、安全操作技

能、应急处置能力。加强作业组织管理，有针对性地对不同岗位、

不同工种人员的学习和教育培训，特别是涉及到装置开、停工的

操作培训，使员工熟悉、掌握本岗位的职责、操作规程，提高操

作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

7.牢记教训，充分发挥事故警示作用。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

司要将每年的 3月 5日定为公司有“事故警示日”，在事故装置下

树立警示牌，深入挖掘事故的教育功能，组织全员进行安全反思，

促进安全意识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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